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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创新完善食品安全“吹哨人”制度

近日，深圳市结合新食品
安全法，对原有的《深圳市食品
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进行了修
订，亮点之一正是建立“吹哨
人”制度，鼓励企业内部员工对
企业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进行举
报，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举报
奖励机制，提高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成本。

据了解，《深圳市食品安全
举报奖励办法》规定了企业正
式员工的奖励标准：对查证属
实、属规定范围违法行为的企
业已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了社
保的员工举报，一级举报按实
际入库罚没款的30%给予奖励，
最高不得超过60万元；二级举
报按实际入库罚没款的10%给
予奖励，最高不得超过30万元。

那么，什么是“吹哨人”？
欧美很多国家立法建有“吹哨
人制度”，即靠内部员工在第一
时间、第一地点察觉问题，吹响
哨声，制止问题。保护食品安
全并非政府机构的“独角戏”，
千千万万个食品生产者背后不
可能时时都有人监管，因此加
入“吹哨人制度”，无疑是一种
行之有效的监管方式。

据介绍，“吹哨人”制度是
一种制度创新，相比政府动用
大量财政加强监管，其代价要
低得多，并且这种制度也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吹哨者的后顾
之忧，从而让他们不必过于担
忧“解雇”。

《深圳市食品安全举报奖
励办法》修订稿规定，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
对举报人的信息予以保密，保
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企业员
工举报所在企业的，该企业不
得以解除、变更劳动合同或者
其他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
复；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案件
进行宣传报道时，不得泄露举
报人姓名。

事实上，全国范围内已经
有很多省市陆续推出了“吹哨
人”制度。

北京：食药违法举
报奖励最高30万元

今年5月18日，新修订的
《北京市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
奖励办法》公布实施，此次修订
将举报奖励的范围扩大，门槛降
低，举报线索的认定手续也更加
简化。其中，修订办法中特别体
现了鼓励“行业内举报”。

据了解，自2005年北京市
在全国率先制定并实施食品安
全违法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
以来，根据食品药品监管工作
进展和打击食品安全领域违法
犯罪行为的需要，历经2011年、
2014年、2016年三次修改，形成
《北京市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
报奖励办法（2016年修订）》。

据北京市食药监局介绍，
举报没有条件限制，任何公民、
法人及其他组织都有权利举
报。涉及到食品药品生产加
工、流通、消费等环节的违法行
为，市民可以向各级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举报，电话举报拨打
12331。举报奖励原则上应实
名举报，但匿名举报人也可以
成为举报奖励对象。

举报奖励要同时符合几个
条件：违法案件发生于本市行政
区域内；有明确的被举报对象、
具体的举报事实及证据；举报提
供的线索事先未被相关部门掌
握；举报的线索经查证属实；举
报的案件由执法部门依法做出
处罚决定。消费者投诉不属于
举报奖励范围。违法行为越严

重，对公众健康危害越大的，一
旦查实，奖励级别就越高。

《北京市食品药品违法行
为举报奖励办法》规定，举报奖
励根据举报证据与违法事实查
证结果，分为三个等级，分别奖
励货值金额的6%、4%和2%。其
中最高一级，提供被举报方详
细违法事实、线索及直接证据，
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容与违
法事实完全相符，奖励货值金
额的6%，奖励金额也会根据相
应货值金额做出上限规定。

此外，有关部门根据举报
线索，查处重特大食品药品案
件、消除重大食品药品安全隐
患，且为案件查办作出重大贡
献的，可以给予举报人最高不
超过30万元的奖励。

据悉，北京
市政府建立了食
品药品安全举报
奖励专项资金，
由市食品药品
安全委员会办
公 室 负 责 管
理。此外，举报
人借举报之名

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的，或者
伪造举报材料骗取或者冒领奖
金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海：食品安全举报
奖励最高不超30万元

今年2月15日，上海公布
了新修订的《上海市食品安全
举报奖励办法》，规定举报事实
的按该案货值金额3%~6%给予
奖励；举报线索的按金额2%~
3%奖励；举报案件金额无法计
算，但涉及责令停产停业、吊销
许可证等，可视情况给予200~
2000元奖励；以上举报奖励金
额最低不低于200元，最高原则
上不超过30万元。

根据此前施行的《上海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有功
人员奖励办法》，食品药品违法
行为举报有功人员的奖励金额
最高20万元。

除了实名举报，举报人还
可以选择隐名举报，即举报人
不提供真实姓名或名称，但提
供能够辨别其身份的代码，如
身份证缩略号、电话号码、网络
联系方式等；也可以匿名举报，
不想让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与之
取得联系，做一名“无名英雄”。

山东:发布“告食品
生产企业员工书”

从2015年6月开始，山东省
食品药品监管局向食品生产企

业员工发布“告食品生产企业员
工书”，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内部
员工勇当“吹哨人”，及时举报食
品生产单位添加非食用物质、滥
用添加剂、使用过期伪劣食品原
料等不法生产行为。一经查实，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重奖举报
人，最高奖励金额30万元。

杭州：举报人最高
可获50万元奖励

今年7月6日，《杭州市危
害食品安全行为举报奖励办
法》公布施行，根据《杭州市危
害食品安全行为举报奖励办
法》，举报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
可按罚没金额的1%~8%给予举
报人奖励，最低奖励金额为500
元，“重奖”可高达50万元。

《杭州市危害食品安全行
为举报奖励办法》确定了两类
奖励标准——如果是行政违法
案件，《杭州市危害食品安全行
为举报奖励办法》规定根据举
报内容在查处违法行为中的作
用，按照罚没金额的1%~8%给
予举报人奖励，最低奖励金额
为500元，最高奖励金额30万
元；如果所举报的违法行为已
经构成犯罪的，按照判决内容
进行奖励。若行为人被判处罚
金的，按照罚金的8%奖励举报
人，若行为人被判处管制、拘役
或者有期徒刑1年以下的，奖励
举报人1万元。在此基础上行
为人有期徒刑每增加1年，举报
人奖励增加1万元；如果行为人
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
奖励举报人30万元。

此外，《杭州市危害食品安
全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还规定
在四种情形下，可以对举报人
在基本奖励的基础上再予以重
奖，最高可达50万元。这四种
情形是：因该举报及时解除食
品安全重大威胁的；所举报案
件的查处有重大社会影响，被
市级以上政府或者国务院部门
表彰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内
部人员举报的；其他涉及重大
食品安全事件或者重点整治工
作内容的举报。

莆田:最高可奖励
30万元

早在2011年，福建省莆田
市就已经出台了《莆田市食品安
全举报奖励办法》规定，每起案
件的举报奖励金额最低50元，
最高不超过3万元。今年，莆田
市对举报奖励办法进行了修订，
大幅提升了奖励额度，根据举报
人举报的具体情况分为三个举

报等级，给予举报人涉案货值数
额4%至1%不等的一次性货币奖
励，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最
低不少于人民币500元，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10万元。举报人有
特别重大贡献的，奖励额度可提
高至30万元以内。

此外，为发挥内部人员举报
指向精准、证据充足的特点，新
修订的奖励办法规定，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内部人员举报的，奖金
可在正常奖励标准上再增加
50%。鼓励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内部员工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帮助执法部门严厉打击违法
制售、使用假冒伪劣食品和食品
非法添加物的地下“黑窝点”、
“黑作坊”，发现并打击食品行业
违法犯罪“潜规则”。

《莆田市食品安全举报奖
励办法》允许隐名举报的，举报
人可以与受理部门约定举报密
码，替代其真实身份信息。从
举报到领奖全过程，均不采集
举报人真实身份信息，避免信
息泄露给其造成损失。

烟台：食品举报最
高可获30万元

今年5月9日，山东省烟台
市出台《烟台市食品安全举报
奖励暂行办法》，《烟台市食品
安全举报奖励暂行办法》规定，
市民参与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最高可获得30万元的奖励。

《烟台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
暂行办法》规定，被举报违法行
为经查证属实的，应给予举报人
奖励。举报奖励分为四个等
级。同时，对突发食品安全事件
或者其他涉及人体健康、生命安
全，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食品安
全问题及时进行举报，并积极协
助调查的举报人，给予1000元
至1万元的奖励；对举报违法制
售、使用食品非法添加物、生产
假冒伪劣食品的地下“黑窝点”、
“黑作坊”，以及违法生产经营单
位内部的举报人的奖励，应在原
来基础上提高一个奖励等级。
每次奖励最高金额一般不超过
30万元。举报人有特别重大贡
献的，经同级食品安全委员会批
准，可以不受此限制。

对于同一线索举报的，将
奖励最先举报人。在实际奖励
过程中，实名举报的，奖励举报
人。匿名举报的，举报人可与
举报受理部门约定举报密码，
凭举报密码申领举报奖励。如
果同一线索被两个以上举报人
分别举报的，奖励最先举报人，
同一案件的举报只奖励一次，
两人以上共同举报同一案件线
索的，按一案奖励。 （中经网）


